
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113 學年第一學期《第二次定期考佈告》 
 

一、 考試時程表： 

寫作測驗 113 年 11 月 20 日（三） 08:15-09:05 

 

考試日期 113 年 11 月 27 日（三） 

上課節別 1 
(08:15~09:00) 

2 
(09:10~09:55) 

3 
(10:15~11:00) 

4 
(11:10~11:55) 

5 
(13:25~14:10) 

6 
(14:20~15:05) 

7 
(15:15~16:00) 

8 
(16:10~16:55) 

考試時間 自修 自修 

10:15~10:40 自修 

10:40~10:50 下課 

10:50~10:55 預備 

10:55~11:55 

自修 

14:20~14:40 自修 

14:40~14:50 下課 

14:50~14:55 預備 

14:55~15:55 

16:00 

放學 數學科 

社會科 

因社會科答案卷較多，

需時間清點，故請監考

老師及學生 16:00 才可

離開教室 
 

考試日期 113 年 11 月 28 日（四） 

上課節別 1 
(08:15~09:00) 

2 
(09:10~09:55) 

3 
(10:15~11:00) 

4 
(11:10~11:55) 

5 
(13:25~14:10) 

6 
(14:20~15:05) 

7 
(15:15~16:00) 

8 
(16:10~16:55) 

考試時間 

08:15~08:40 自修 

08:40~08:50 下課 

08:50~08:55 預備 

08:55~09:55 10:15~10:40 自修 

10:40~10:50 下課 

10:50~10:55 預備 

10:55~11:55 

自修 
14:20~14:45 自修 

14:45~14:55 下課 

14:55~15:00 預備 

15:00~16:00 
16:00 

放學 
英語科 

09:25 聽力測驗 
自然科 國文科 

 

統一補考 113 年 12 月 02 日（一） 詳細時程請參考《補考時程表》 
 

二、 考試範圍： 

科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

國文 
L4-L6、語二 

成語 51-100 

L4~語文常識(二)+自學二 

成語 351-400 

(L6 略考:應用練習+習作前兩頁) 

B5L6~10、語常（對聯）、成語 151-300 

◆古文選:第 11、13、15、16、17、19 篇 

◆統整：【由命題老師於段考前勾選考試範圍】 

第二單元：複詞、量詞、狀聲詞、慣用語、名詞解釋。第三單元：句子的種類 

◎全考：L7、L9、語常 ◎略考：L6、L8、L10(考習作第一、二、三大題) 

英語 Unit 3—Review 2 Unit 3—Review 2 Unit 3—Review 2 

數學 2-1~2-4 2-2~3-2 1-4+CH2 

自然 3-1~4-3 Ch3、Ch4 Ch2、Ch3 

地理 L3~L4 2-2~L4 L1~L4 

歷史 L2p.110~L4 L3~L4 L2~L4 

公民 2-2~L4 L3~L4 L1~L4 

寫作測驗 引導寫作 引導寫作 引導寫作 
 

三、注意事項：  

1. 考前注意事項： 

(1) 國英數自四科一律以黑色墨水筆書寫，未依規定者該科扣 5 分計算。【備註：數學作圖題可用鉛筆。】 

(2) 社會科填充題一律以黑色墨水筆書寫，未依規定者該科扣 2 分計算。社會科另有電腦卡劃記作答，故請準備 2B 鉛筆與軟性橡皮擦，不得使用原

子筆、鋼筆…等劃記，亦不得使用立可白(帶)修改。若因個人劃卡問題導致讀卡失敗，成績將依電腦判讀為主，不再另外進行人工複查批改。 

(3) 數學科非選題一律在答案欄內作答，未書寫於答案欄內不予計分。 

(4) 比照會考標準，黑色墨水筆筆芯建議 0.5mm〜0.7mm，閱卷才清楚。不得使用擦擦筆作答，違者依(1)(2)規定扣分。 

(5) 數學科考試不得攜帶計算紙，如需計算可使用題目卷空白處。 

(6) 數學科考試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。 

(7) 數學科計算題若只寫答案，沒有計算過程或說明，該題以 0 分計算。 

(8) 寫作測驗不可使用詩歌體作答，且不得於內容中顯示個人身分(包含畫記圖形或符號標記、於正文以外書寫其他文字…等)，未依規定者該科 0 分

計算。如需擬草稿，可利用題目卷空白處。 

(9) 寫作測驗採六級分×三倍併入定期考總分計算。 

2. 考試當天早自修： 

(1) 比照會考規定，教室不提供時鐘，考試當天請導師協助將班上時鐘收起來，若需計時請學生自備非智慧型手錶，不可使用時鐘、鬧鐘。 

【備註：考試預備鐘、考試開始時間及結束時間皆會透過廣播提醒】 

(2) 請導師協助指導學生，將桌墊下及抽屜內的物品完全淨空，椅子下的置物層頂多只能放非書本筆記類的個人物品，例如：衛生紙、直笛…等。 

3. 預備時間注意事項： 

(1) 預備鐘響後，學生應立即回到座位安靜等待，桌面只能放置應考相關文具。 

(2) 預備鐘響請學生儘快入座。等學生都就定位後，老師先將答案卡發下。但試題卷請先不要發，請老師先分好每排試題份數，待考試開始的鐘聲響

起後再快速發下。 

4. 考試時間注意事項： 

(1) 應試時不得飲食(包括飲水)，嚼食口香糖…等。 

(2) 學生手機須關機，若考試過程中手機鈴響，無論原因皆算違反考場規則。 

(3) 下課鐘響時，考生請立即停筆，並且不得擅離座位與交談，須等待監考老師清點完答案卡數量無誤、宣布『考試結束』後，才可離開教室。 

(4) 務必於考試期間將答案卡(卷)交還給監考老師，若監考老師離開教室後才繳交答案卡(卷)、或是繳交試題卷，皆視為未繳交。 

5. 監考教師注意事項： 

(1) 請監考老師提早至教務處領取考卷，並於預備鐘響前抵達教室。未安排考試節次請教師監督自修。 

(2) 為減少中途交接的情況，教務處會調整監考輪值表，進行『順班』處理，所以不一定是去原本的任教班級監考。但若仍需交接，請於中間五分鐘

進行交接。 

(3) 監考過程請勿分心處理其他事務，例如：改考卷、處理班務…等，以維持考場公平性。 

(4) 請監考教師於試卷袋上紀錄出缺席人數及考場特殊情況；收卷時，請確實清點答案卷(卡)，清點完成後才可宣布『考試結束』。 

(5) 若考試過程中有任何狀況，監考教師可利用班級電話撥打教務處分機 27010 反應，教務處會立即派員協助處理。 

 

教 務 處   啟 



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113學年第一學期 

《第 2次定期考補考時程表》 
補考日期 113年 12月 02日（一） 

上課節別 1 
(08:15~09:00) 

2 
(09:10~09:55) 

3 
(10:15~11:00) 

4 
(11:10~11:55) 

5 
(13:25~14:10) 

6 
(14:20~15:05) 

7 
(15:15~16:00) 

8 
(16:10~16:55) 

國一 

補考時間 

08:15~09:05 09:30~10:30 10:55~11:55 13:25~14:25 14:40~15:40 15:55~16:55 

寫作測驗 數學科 社會科 自然科 英語科 國文科 

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第二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

國二 

補考時間 

08:15~09:05 09:30~10:30 10:55~11:55 13:25~14:25 14:40~15:40 15:55~16:55 

寫作測驗 英語科 社會科 自然科 數學科 國文科 

(大會議室) (第二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

國三 

補考時間 

08:15~09:05 09:30~10:30 10:55~11:55 13:25~14:25 14:40~15:40 15:55~16:55 

寫作測驗 數學科 英語科 自然科 社會科 國文科 

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第二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(大會議室) 

 

一、請段考/模擬考/複習考缺考學生自行於上述時間攜帶文具至指定地點補考。 

二、補考時的試場規定與一般考試相同，請參考張貼於各班教室布告欄之『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學生考

試規則』。 

三、若上述補考時間學生仍未能到校，請依規定請假。請假學生須於返校後三日內主動至教務處完成補

考，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補考者，不得再要求補考，該科成績以零分登錄。 

四、若學生有在教務處發出成績確認單前完成補考，將可列入校排；反之將不列入。 

五、補考成績採計方式如下： 

1、公假：補考成績核實給分。 

2、事假：補考成績六十分以下之部份核實給分，超過六十分之部份以八折計算。 

例如：補考成績為 86分，則實際登錄成績為 60+(86-60)*0.8=80.8分 

3、病假：補考成績核實給分。 

4、喪假、產前假、娩假、流產假、育嬰假：補考成績核實給分。 

5、因其他特殊事故缺考者，由教務處簽請校長裁示，或召開個案會議討論決定之。 


